
导游等级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导游队伍建设，提高导游综合素质和职业技

能，促进导游服务水平提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

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导游等级的考核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全国实行统一的导游等级考核制度。导游等级分为

初级、中级、高级、特级四个等级。

第四条 申请参加导游等级考核的人员，应当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掌握从事导游职

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第五条 导游等级考核工作遵循自愿申报、逐级晋升、科学

规范和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 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全国导游

等级考核工作。

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

统一要求，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导游等级考核具体工作。

第二章 考核方式和内容

第七条 取得导游资格证书的人员，在依法申请取得导游证

后，即获得初级导游等级。



中级、高级导游等级通过考核或者激励晋升的方式获得。

特级导游等级通过考核的方式获得。

第八条 导游等级考核的形式包括笔试、面试、论文答辩等。

中级、高级导游等级考核，原则上采取笔试形式，每 2 年开

展一次；特级导游等级考核，原则上采取论文答辩形式，每 4 年

开展一次。根据需要，中级、高级导游等级考核可以增加面试形

式，特级导游等级考核可以增加笔试形式。

第九条 导游等级考核的科目和内容主要包括：

（一）中级导游为导游专题知识和中国语言文学知识等；

（二）高级导游为综合案例分析和导游词创作等；

（三）特级导游为导游词创作和导游相关专业论文等。

第三章 考核条件和程序

第十条 申请参加导游等级考核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参加中级、高级导游等级考核的，应当具有大学

专科以上学历，取得上一个导游等级满 2 年，2 年内在全国旅游

监管服务平台的带团记录不少于 25 次或者 90 天；

（二）申请参加特级导游等级考核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取得高级导游等级满 3 年，3 年内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

平台的带团记录不少于 25 次或者 90 天；

（三）2 年内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罚款以上处罚，

未被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失信主体。

第十一条 导游等级考核包括申请、资格审核、考试或者答



辩考核、成绩发布等程序，具体要求由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

门发布。

第十二条 初级、中级导游在获得下列表彰奖励 2 年内，可

以通过激励晋升的方式申请晋升一个导游等级。多次获得或者同

时获得多项表彰奖励的，只晋升一次导游等级：

（一）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全国导游大赛一、

二、三等奖；

（二）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省级导游大赛一等奖；

（三）省级以上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青年岗位能手、

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

（四）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符合激励晋升

的情况。

第十三条 获得第十二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表彰奖励的导游，

可以向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申请晋升一个导游等级；省级文

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作出晋升决定后，应当报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

管部门备案。符合第十二条第四项激励晋升情况的导游，可以向

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晋升申请。

第十四条 导游等级证书由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委托

省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发放，其样式由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制定。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五条 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导游等级考



核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依法妥善处理导游等级考核相关投诉和举

报。

第十六条 申请参加导游等级考核的人员，对本人考核结果

有异议的，可以自结果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通过省级文化

和旅游主管部门向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

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复核，并通过省级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将复核结果告知复核申请人。考核结果复核

仅限于复核是否存在分数错登、错加，不再重新评阅申请人参加

考核的内容，复核后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第十七条 导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当次和下次考核资

格，已经取得的成绩无效，相关违纪行为计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

平台导游个人信用信息记录：

（一）在考核中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剽窃他人研究成果、

论文等的；

（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核的；

（三）在考核现场作弊、协助他人作弊、串通作弊或者参与

有组织作弊的；

（四）在考核现场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严重影响考场秩序的；

（五）其他违纪违规行为。

第十八条 导游被吊销、撤销导游证的，获得的导游等级自

然取消。

导游激励晋升等级所依据的表彰奖励被取消的，获得的导游



等级相应取消。

第十九条 监考人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在导游等级考核工

作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关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停

止其相关工作，并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章 鼓励措施

第二十条 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不断完善导游等级考

核制度，激励导游提升等级；加强外语导游人才培养，外语导游

晋升等级后，已取得的导游语种予以保留。

第二十一条 鼓励县级以上地方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推动将

高级、特级导游纳入人才引进政策范围，在人才培养、行业培训、

表彰奖励等工作中对中级以上导游给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鼓励旅行社制定实施与导游等级相匹配的薪酬、

绩效考核制度，激励导游提升导游等级。

第二十三条 鼓励相关旅游行业组织制定激励措施，引导导

游提升导游等级，提高服务水平。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导游人员

等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导游奖励晋升和加分备案办

理程序》同时废止。


